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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红作为“新型企业主”∗

———对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荣伟杰∗∗

摘要: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并没有逃离马克思主义的论域而成为一个免

受批判的“美丽新世界”,相反,它更深入地走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论域。 通过揭示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网红经济与马克思《资本论》中“企业主理论”的同构性,可以

发现,网红正是作为一种“新型企业主”,一方面参与数字平台对他人的剥削,另

一方面自己也受到这种剥削,并且对这种剥削的存在浑然不觉。 更进一步,网红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受到的剥削比在传统资本主义时代受到的剥削更广泛、更

隐蔽。 这启示我们:在数字资本主义新时代要与时俱进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

判功能,戳破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避免落入历史的陷阱。

关键词:网红　 企业主　 数字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剥削

一、
 

引言

当前,数字资本主义已成为一个新的热门议题。 国内外众多学者正热衷

于介绍并阐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相较于马克思所批判的传统资本主义时代

的种种差异。 然而,揭示这些差异仅仅是问题的第一步。 更进一步的问题

是:这些差异能否成为资本主义借其数字形态逃脱批判,并构建起如垄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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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伟杰,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智能社会研究 2024 年第 5 期

字技术的平台和公司所宣称的“美丽新世界”———一种“无痛资本主义”的理

由? 或者,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适用范围,

以至于必须寻求其他理论资源? 在笔者看来,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均是否定

的。 而若要同时对这两个问题给出否定的回答,就需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

“新形态”中发掘马克思主义的“老原理”,即证明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与资

本主义的传统形态都遵循着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基于这一认识,本文特别选取数字资本主义中颇具代表性的网红经济进

行深入分析。 通过论证网红的生存机制、运作模式与马克思《资本论》中“企

业主理论”的同构性,笔者指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网红扮演着一种“新型

企业主”的角色。 具体来说:一方面,网红作为资本家集体的成员之一,参与

了由货币资本家(垄断数字技术的平台和公司)主导的对他人的剥削;另一方

面,网红也作为一种具体的资本家(企业主),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劳动者,从而

在资本家集体内部被货币资本家(垄断数字技术的平台和公司)所剥削。 更

进一步,网红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所参与和承受的剥削,在范围上更为广泛,

而在形式上却更加隐蔽。 综合来看,揭示网红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作为“新

型企业主”的运作机制,有助于我们戳穿数字资本主义“美丽新世界”的意识

形态谎言。

二、
 

网红作为“新型企业主”参与对工人和消费者的剥削

在社会矛盾已经充分暴露的资本主义晚期,阶级固化日益严重,这意味

着希望通过提升学历或者不断内卷而挤进上层阶级的传统道路变得愈发困

难。 并且,伴随着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与增长速度放缓,社会无法再像往日那

样提供那么多体面的工作岗位。 在这种背景下,没有什么比“咸鱼翻身” 和

“白手起家”更吸引人的故事了。 网红经济的兴起正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

这样一种故事的写照。 首先,网红的准入门槛极低,不需要高学历和熟人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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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论网红作为“新型企业主”

绍,也不需要任何执业资质,只需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人们就可以在数字平

台上分享生活,通过制作短视频来吸引流量,进而赚取广告费用和带货报酬。

其次,网红作为一种新型职业,向来以“免费的午餐”作为金字招牌。 所谓“免

费的午餐”,指的就是网红在数字平台上通过“不劳动”或者“极其少量的劳

动”而收获巨大的收益———至少在流传的意识形态故事中是这样的。 许多网

红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都是从工作之余的“拍拍视频”和“分享生活”开始

的,这种“拍拍视频”和“分享生活”本身就是作为一种“休闲”而非“工作”出

场的。 因而,如果传统工作算作劳动,那么网红简直就是“不劳动”;如果传统

工作算大量劳动,那么“拍拍视频”和“分享生活”即便也属于一种劳动的话,

也只能是“极其少量的劳动”。 但是,这种看起来几乎零成本的劳动付出却能

为一些知名人士(或者因为成为网红而变得知名的人士)带来百万级甚至千

万级的金钱回报。 如果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仍然没有失

效的话,或者说,如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被数字资本主义证伪的话,那

么价值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就一定还是由劳动创造的。 也就是说,网红的这

种在表面上看起来属于“免费的午餐”的高额报酬也就一定不是凭空出现的,

而是另有其来源。

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这种来源又在哪里? 事实上,这种“免

费的午餐”的故事绝不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网红身上才第一次出现。 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绘的企业主(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也即职业经

理的生涯,本质上也是这样一种故事。 一般公司或者金融公司的白领和企业

高管,在传统资本主义时代同样是一份令人钦羡的职业。 这种职业表面看起

来每天也只不过是“喝喝咖啡”或者进行一种“上传下达”的管理,但是与那些

被管理的辛辛苦苦的劳动者相比,却能够获得不菲的收入和报酬。 在这里,

“喝喝咖啡”和“上传下达”相比于在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劳动来说,简直就是

“不劳动”;或者,如果“喝喝咖啡”和“上传下达”也算是一种劳动的话,那也

只是“极其少量的劳动”———这同样是“免费的午餐”。 在笔者看来,网红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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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型职业与传统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主或职业经理之

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同构性。 正如在网红自身的意识形态看来,自己的高

额报酬来源于自身的“创意” “知识分享” “经验交流” 或者纯粹的“审美穿

搭”,而这些东西是“无价的”,或者说本身就“值得”那么高额的回报,并且他

自己也不过只是利用了科技所带来的数字平台进行广为传播而已,这并没有

侵犯到任何人的权益或者剥削他人的无酬劳动。 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也提到,在那些企业主看来,他们也丝毫不会觉得自己的高额收入存在什么

问题,因为他们认为“他的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的某种对立,不

仅不是他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工资,是监督工资,是高于普通雇

佣工人工资的工资,1.
 

因为这是较复杂的劳动,2.
 

因为是资本家(按:货币资

本家)给自己支付工资”(马克思,2004:427)。

在马克思(2004:427)看来,上述说法是在“资本家(按:产业资本家,也即

企业主)的脑袋里必然产生的观念”。 事实上,长久以来普通人对资本主义的

看法也是如此。 或者说,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广为流传的、根深蒂固

的意识形态。 而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恰恰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

价值理论来揭露那掩盖着利润真实来源和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一现象的意识

形态,从而深刻地展现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马克思指出,利润是从剩余价

值中转化而来的,不管这些高额报酬看起来多么像横空出世的“免费的午

餐”,它归根结底都要来自工人的劳动———更具体地说,是产生剩余价值的无

酬劳动。 正是那来自剩余价值的利润,一部分转化为利息,而另一部分则转

化为我们这里所谈的企业主收入。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先不管职能资本家

(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职业经理)和货币资本家(只提供资本而将获取

利息作为收入的资本家)有何区别,也即先不管网红和作为其资本方的数字

平台之间如何瓜分剩余价值所产生的利润,就他们的收入在归根到底的意义

上都来自劳动者产生剩余价值的无酬劳动这一点而言,他们无疑都参与了对

他人劳动的剥削———这就是他们“高薪劳动”的秘密。 也就是说,在把网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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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看作一个整体的情况下,他们都属于剥削的“资本家”的范畴。 而作

为数字平台的资本方由于垄断了数据信息和传播途径,他们的收益看起来要

比网红更加“免费”:一旦建立起产业机制,他们甚至连“发视频带货” 这种

“极其少量的劳动”都不需要付出。

工人的无酬劳动是怎样产生出剩余价值的,尔后这些剩余价值又是如何

进入资本家的口袋的,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揭示了的,也是为我们

所熟悉的,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那么,网红和作为资本方的数字平台所汲取

的剩余价值又来自哪里呢? 以网红作为“穿搭博主”进而帮助带货推销服饰

为例,这种剩余价值一方面来自对生产服饰的血汗工厂工人的剥削,另一方

面则来自对消费者劳动的间接剥削。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之时曾引用了

丰富的社会调查资料,而我们在网红经济研究领域,同样可以见到这样的社

会调查资料。 比如,英国记者布朗(Brown,
 

2022:
 

24)在他长达十数年的调查

报告中指出,美国一家名为 Fashion
 

Nova 的服装品牌公司就是靠数字资本主

义发家致富的典型案例。 这一公司在美国洛杉矶的全景市(Panorama
 

City)

拥有浩大的血汗工厂,其中的工人主要是没有正式身份的非法移民(因而也

更有利于逃脱法律所规定的工人权益,从而更好地对工人进行压榨和剥削),

而其盈利模式主要就是依靠网红带货来进行炒作,从而把成本低廉的服装以

时尚奢侈品的名义卖出天价,最后竟然只支付给工人法定最低工资的 15%。

而这只不过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为公司进行代言的网红还通过

自身的行为影响并规训了消费者的喜好,或者更直白地说,生产出了消费者

的需求———他们不仅卖东西给消费者,甚至把消费者本身培养成了买他们东

西的人。 这一点事实上还意味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做到了比传统资本主义

时代更为隐蔽的剥削———这是后话。 至于网红经济中那种并非直接带货的

流量模式,则主要靠在视频中插入广告来赚取收益,这就更加没有逃离传统

资本主义时代的产业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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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网红作为“新型企业主”自身被剥削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网红能够作为资本家集体的一员而参与对他人的

剥削;与此同时,网红的准入门槛又很低。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每一个普通人

都能够通过走上网红这条道路从而跻身上流阶层,最后领上“天上掉馅饼”的

干薪呢? 答案是否定的。 沉迷其中的网红以为自己在赚钱,但其实有可能只

不过是被盯上的肥羊,最后被拉入一场巨大的庞氏骗局。 事实上,传统资本

主义时代的职业经理也是如此。 曾几何时,金融专业成为高中毕业生报考志

愿的热门专业。 但是,那些学习金融的大学毕业生最后又有多少人真正是靠

每天“喝喝咖啡”和“上传下达”的管理就能获得百万元年薪的呢? 现实情况

是,如果没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和丰富的金融资源,绝大多数金融专业毕业生

恐怕到头来只能沦为“银行民工”。 网红与之类似,那些真正的流量明星永远

只能是少数的几个人,而绝大多数参与其中者恐怕终生都只能是“ 底层

网红”。

那么,是什么机制最后导致了少数网红和企业主通过“极其少量的劳动”

就能获得高薪呢? 又是什么机制导致了绝大多数希望加入这一集体的人总

是遭遇“理想丰满”与“现实骨感”的反差呢? 马克思(2004:426)在《资本论》

中提到,严格来说,企业主充当职能资本代表的这种工作模式,并不像充当生

息资本的代表(成为货币资本家)那样,纯粹是一个“领干薪的闲职”,他在这

种指挥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多多少少也要“花费力气”。 意思是说,他并不

能像货币资本家那样在资本主义运转的整个过程中完全成为“一个多余的

人”退居幕后甚至消失,而是也需要在前台进行某种“劳动”,也即我们所说的

经理的“喝喝咖啡”“上传下达”和网红的“拍拍视频”“分享生活”。 而从我们

前面提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点来看,网红和企业主自身也正是因为觉得

这样的劳动比较高级,因而也值得高额的薪水,并且他自身就此而言也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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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一个剥削者。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2004:429)指出,“同资本所有者相区别的产业资

本家,不是表现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而是表现为甚至与资本无关的执行职能

的人员,表现为一般劳动过程的简单承担者,表现为劳动者,并且是表现为雇

佣劳动者”。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笼统地而是更加具体地看,在资本家这一集

体的内部,职能资本家(企业主)在货币资本家面前也沦为一个劳动者。 因

为,在利息的形式上,货币资本家与雇佣劳动的那种对立已经消失不见了。

货币资本家已经完全隐藏到了幕后,只是在瓜分剩余价值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所谓的瓜分剩余价值,指的不过就是它与职能资本家(企业主)来对剩余价

值进行分赃,一个拿着利息,而另一个则拿着所谓的“管理工资” (网红的流量

变现)。 因此,生息资本只与执行职能的资本之间才形成对立。 也就是说,它

只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网红和企业主)相对立,而并不与在资

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被剥削的工人相对立。 并且,资本在不执行职能的时候并

不剥削工人,也即在最后对剩余价值进行分赃的时候,也并不同工人的劳动

处于对立之中。 因此,网红和企业主“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

进行劳动,而是因为他除了具有作为资本家的属性之外,他也进行劳动。 因

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

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 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

到现实的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

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

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 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

了同一的东西”(马克思,2004:43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企业主和网红都觉

得自己所领到的只不过是没有剥削他人的既没有偷也没有抢的干净的“劳动

工资”。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简单的“拍拍视频”与轻松的“上传下达”确实值

得那么高额的回报吗? 马克思(2004:435)在《资本论》中指出:“他为这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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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所要求的和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他人劳动的量,而且就他为

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的精力来说,上述的工资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

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为进行这种剥削所付出的、并且在适当的报酬下

可以让一个经理去承担的那种努力的程度。”前面说到,这种工资是在网红和

企业主也笼统地作为资本家集体的一员之时,在他与货币资本家(数字平台)

瓜分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才形成的,因而它的高额不过意味着它对于劳动者的

无偿占有。 正如我们前面所举的 Fashion
 

Nova 服装公司的例子一样,网红的

高额收入是建立在工人高达 85%的法定工资(这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

定工资,而远非全部被剥削的劳动价值)被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而这就是网红

和企业主轻松工作与高额收入的秘密。 那么,为什么这种“白手起家”而跻身

上流阶层的励志故事维持不长久呢? 马克思(2004:437—438)回答道:“一方

面,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这种监督工资会

像其他所有工资一样,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

随着导致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生产力费用的下降的普遍发展,这种工资也像

所有熟练劳动的工资一样,越来越降低。”因而,绝大多数网红和企业主往往

只是看到了少数成功的个例,而这就足以让他们红了眼,奋身加入这场庞氏

骗局而不自知,这就是“银行民工”和“底层网红”的秘密。 而当这一神话越来

越不能继续维持的时候,马克思(2004:438—439)又谈到,资本主义中“一种

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又发展起来了,那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

们之上”,又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他们每周只参加一次会议,但却领着和

这种“劳动”成反比的高额工资。 在这种更为发展了的情况下,网红本人往往

会成为网红产业的底层人物,他们失去了直接与货币资本家瓜分剩余价值的

权力,只能任人宰割,受董事和监事的直接支配。 此时,网红不再是草莽年代

的白手起家者,而是逐步走向产业化,网红本人也不再产生于某些偶然事件,

而是在众人精心设计的剧本里面充当主角,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并被包

装成网络上的“爆款人物”。 网红产业链一旦形成,就会源源不断地往市场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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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产业后备军”(马克思语),培养更廉价、更忠诚的网红劳动者,大网红看似

光鲜亮丽的背后,隐藏着虎视眈眈的渴望上位者。

因而,网红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当上资本家的美梦”,他并没有意识到自

己同时也是被货币资本家(数字平台和公司)剥削的一员。 从货币资本家的

角度看,他所付出的那些劳动与被剥削的劳工并没有什么两样,而所谓的高

额工资同这种努力之间也并没有任何关系。 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高额工资

来自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而不是来自网红的经营本身。 英国记者布朗

(Brown,
 

2022:
 

42,
 

81)在他的调查报告中揭示了这种网红上当受骗的大量

例子。 比方说,为整形机构宣传的网红首先是作为购买这种整形服务的顾客

而出场的,但并没有受到与一般顾客相等的待遇保障,最后在整形失败的情

况下,又限于免费修复的诱惑和网红人设的压力而选择忍气吞声;为服装公

司代言的网红同样需要先掏钱购买大量昂贵服装来作为投资成本,每件服装

在视频中只能出现一次,到最后不仅没有成为百万网红,反而因为过度消费

而留下了许多超出自己实际需求的服装。 陷入骗局而不自知的“底层网红”

还把原因归结为“自己只是素人”,希望通过更大的努力而有朝一日“咸鱼翻

身”,殊不知百万网红的神话与他个人的努力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他只不过

是被数字平台盯上的肥羊而已。

四、
 

网红作为“新型企业主”的更广泛而隐蔽的剥削

论述至此,我们通过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网红经济与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所揭示的传统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主进行深度类比,已经不难发现,数

字资本主义实际上根本就不像它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无痛资本主义”

或者一个没有剥削的“美丽新世界”,它在剥削劳动者的无酬劳动这一点上与

传统资本主义并无二致。 当下的网红与传统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主实际上

共享的乃是同一种资本主义神话故事,在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看来,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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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高额工资是通过他们的“高级劳动”而赚取的,这看起来并不是一种剥削

所得而是劳动所得,也即不是通过占有工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而是通过他

们不偷不抢的努力而造就的。 然而实际上,他们所谓的“工资”不过是在瓜分

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部分而已,他们所谓的“劳动所得”实际上不过

意味着他们与那些被剥削的劳动者一道被货币资本家(数字平台)剥削而已。

当有朝一日,这种职业网红或职业经理(企业主)因为人数众多而不得不因市

场的配置而显露出其本应匹配的正常薪资之时,“免费的午餐”的神话也就被

戳破了。 到了那时,“底层网红”和“银行民工”便会发现,自己所谓的“劳动

工资”竟和自己劳动的努力程度没有任何关系。 总之,网红不过就是数字资

本主义时代的一种“新型企业主”———这便是我们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形

态”中发掘的马克思主义的“老原理”。 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网红经济这一

数字资本主义新形态除了与传统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主具有深刻的同构性

之外,也另外表现出了许多新特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网红成为区别于传

统企业主的“新型企业主”。 概括而言,这些新特点可以体现出,网红在数字

资本主义时代所参与和受到的乃是一种相较过去而言更广泛、更隐蔽的

剥削。

第一,就剥削范围的广泛性而言,首先,网红所参与的剥削不仅仅是针对

处于生产端的在血汗工厂中劳动的工人的,更是针对处于消费端的产品购买

者的。 同样以网红作为“穿搭博主”进而帮助带货推销服饰为例,网红带货行

为就其引领一股时尚风潮而言,实质上就是在影响消费者的审美取向,进而

告诉消费者什么是“应当”购买的,也即制造出一种消费需要。 然而就一切时

尚品的本质特征而言,它又天生带有一种超出自然需要的特质。 也就是说,

所谓的“时尚服饰”不过是人们在已经吃饱穿暖之后又因为审美的需要而产

生的消费而已。 这当然不是说,人们不应当具有审美的追求;而是说,正是在

这种更高的审美追求之上,作为消费者的人们更容易受到资本主义的定向引

导和塑造,从而以审美需求的名义把自己的财产无痛地转移到资本家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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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终导致了对消费者的剥削。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比贩卖时尚品更

赚钱的了,也没有什么比时尚奢侈品的卖价同它的真实成本相比差价更大的

了。 另外,消费者在数字平台上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成数据(这是对消费

者进行剥削的另一种形式),这些被资本方垄断的数据一方面用于规训网红

的行为从而使其能更好地贴近消费者,另一方面反过来被用于创造消费者的

偏好。 英国记者布朗(Brown,
 

2022:
 

33)在他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服装电商快

时尚的产业模式就是建立在创造需求的基础之上的———更严格地说,应当是

建立在创造超出自然需要的基础之上的。 因而,这就构成了一种过度生产和

过度消费的恶性循环。 根据英国政府的调查报告,全球服装的总消费量将会

在 2030 年前增长 63%,也即从现在的 6200 万吨增加到 1 亿零 200 万吨,而这

等同于多出 5000 亿件 T 恤,超出了世界人口总量的 70 倍。 而到 2050 年前,

我们将需要三个地球的自然资源才能满足这些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Publica-

tions,
 

2019)。 可见,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服装电商销售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正

常的审美需要。 在这里,消费端的过度需要正如生产端的剩余价值一样,在

另外的一个场合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剥削。

其次,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不仅出现在工作时间,也同样出现在休

闲时间。 或者说,网红经济模式本身就有一种混淆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特

性。 职业网红不需要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固定的工作场所,只要拥有一部智能

手机,他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能够开展工作。 并且,许多职业网红都是

从工作之余的兼职开始做起的,这更能说明网红经济具有时间上的灵活

性———或者不如说,工作时间的无限延长性。 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界限的模

糊,不仅是剥削时间延长的原因,还是网红产业链竞争的结果。 数字资本主

义时代直播、短视频行业兴起,网红人物层出不穷,网红之间竞争的外在高压

施加到网红本身就是休闲时间的工作化和工作时间的高强度化———严格的

管理制度和奖惩方案迫使网红谨小慎微,他不能犯错,也不敢犯错。 同样的

事情也发生在消费者一端,既然我们此前已经把数字平台借助网红的中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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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者的剥削宣布为数字时代的新型剥削,那么这种新型剥削就其把剩余

价值在消费端再现而言,它事实上也把消费者在数字平台上浏览视频的时间

算作劳动时间的一个部分,尤其是它的一切运作的起始都是以消费者的数据

为开端,并以再生产这些数据(网红“制造”出消费者的需要)为一个循环的结

束———简言之,消费者刷手机的休闲时间也被当作劳动时间。 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可以说,数字资本主义把网红和消费者整个生活的分分秒秒都裹挟

进了数字平台,这可谓一种不限时间的广泛剥削。

第二,就剥削形式的隐蔽性而言,在传统资本主义时代,货币资本家对企

业主的剥削以及企业主对工人的剥削,事实上就已经很隐蔽了,以至于许多

企业主一方面被剥削而不自知,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并没有对他人构成剥

削,或者说自己的高额报酬来自所谓的“监督和管理劳动”本身。 在某种程度

上,我们可以说企业主参与和受到的剥削之所以隐蔽,就在于他的“劳动”可

以以“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的名义独立出来,从而显得与工人的劳动距离

遥远而漠不相干。 而网红实际上距离生产端更加遥远,因为他是在消费端完

成他的使命的———不像企业主那样直接监督与管理着工人,网红甚至完全看

不到血汗工厂中的工人,他平时只和数字平台与消费者打交道足矣。 因此,

网红就更加觉得自己一方面没有被数字平台剥削,另一方面也没有参与资本

主义对他人(在这里,同时包括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和消费者这两部分人)的剥

削。 因此,可以说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网红参与和受到的剥削要比传统资

本主义时代更加隐蔽。 另外,我们此前也提到,网红并不像企业主那样一开

始就是作为一种给工资的“职业”而出场的;正相反,他是作为一种休闲的“非

职业”而出场的。 并且,在这种数字平台的套路中,他本身也变为平台公司的

一个客户。 更有甚者,他还创造了其他消费者的偏好,也即另外创造出许多

新的不是作为网红而是作为网红影响对象的客户。 而上述所有的一切,竟都

是在一种与资本主义剥削无关的名义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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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论证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网红经济与马克思《资本

论》中的“企业主理论”之间具有深刻的同构性,网红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正

是扮演了一种“新型企业主”的角色,这种角色一方面使他参与到垄断数字技

术的资本平台和公司对他人的剥削之中,另一方面也使他自己受到这种剥

削,而他却对这两方面的剥削浑然不知。 更进一步,网红在数字资本主义时

代参与和受到的剥削要比传统资本主义时代在范围上更广泛,而在形式上更

隐蔽。 这就表明:数字资本主义并不是逃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论域而走进了一

个“无痛资本主义”的“美丽新世界”,恰恰相反,它比传统资本主义更深入地

走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一个更需要得到马克思主义洞察力明鉴和慎思的

论域。 在这个意义上,它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老原理”失效,而是使马克

思主义在新时代有了一片更为广阔的作为空间。 也就是说,如果数字革命已

然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征候,那么在这种新的时

代背景之下,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思维方法避免历史的陷阱,则是我们当

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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